
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机关办公区域排危
维修及卫生间漏水维修工程项目采购公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街道机关办公区域排危维修及卫

生间漏水维修工程项目进行询价采购，欢迎有资格的投标人参加

投标。

一、采购项目名称及数量

序号 项目名称
需求

描述

采购预算

（万元）

数量

（项）

成交供应

商数量

（名）

备注

1

重庆市大渡口区春

晖路街道机关办公

区域排危维修及卫

生间漏水维修工程

详见竞

采文件
4.8 1 1

供应商的报价

不能高于采购

预算，否则为无

效响应

二、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本项目不接收联合体投标。

三、其他事项

（1）请自行下载附件《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机关办公

区域排危维修及卫生间漏水维修工程项目采购文件》，于 2026年

6月 17日 10时前通过线下递交或邮寄等方式，将所需竞标文件

交至春晖路街道办事处 136室。（未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的视

为自动放弃）。

（2）2026年 6月 17日 14时 30分实行现场开标，由符合条

件的综合评分最高者中标。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老师

电 话：023-68642468

地 址：重庆市大渡口区鑫康路 16号 136办公室

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办事处

2026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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